
四川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

验收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四川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验收工

作管理ꎬ明确验收责任ꎬ规范验收行为ꎬ维护国家、集体和移民个人

的合法权益ꎬ根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

置条例»«四川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工作条例» «水利水电

工程移民安置验收规程»«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规程»

和水利部«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验收管理办法» (水移民

〔２０２２〕４１４ 号)及相关规定ꎬ结合工作实际ꎬ制订本实施办法ꎮ

第二条 四川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验收由省级人

民政府交办省级移民管理机构主持的ꎬ适用本实施办法ꎮ

移民安置验收由水利部或省政府主持的ꎬ按有关规定执行ꎮ

第三条 移民安置验收分为工程阶段性移民安置验收和工程

竣工移民安置验收ꎮ 工程阶段性移民安置验收包括工程导(截)

流、下闸蓄水(含分期蓄水)等阶段的移民安置验收ꎮ

第四条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阶段性验收和竣工验收前ꎬ应

当组织移民安置验收ꎮ 移民安置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ꎬ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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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进行阶段性验收和竣工验收ꎮ

第二章 验收依据和必备要件

第五条 验收主要依据:

(一)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标准ꎮ

(二)四川省颁布的有关法规、规章、政策和标准ꎮ

(三)项目批准(核准)文件ꎬ经批准的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移

民安置规划(重编、修编、调整)、移民项目变化情况及相关批准文

件ꎮ

(四)签订的移民安置协议ꎬ下达的移民安置年度计划及相关

必要性文件ꎮ

第六条 验收必备要件:

(一)县(市、区)人民政府、项目法人、移民综合设计(设代)、

监督评估(综合监理、独立评估)单位相关工作报告ꎮ

(二)工程下闸蓄水(含分期蓄水)阶段地方人民政府或相关

职能部门提交的移民安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报告及备案文

件ꎮ

(三)工程竣工验收移民安置资金审计报告ꎮ

第三章 验收范围、内容和条件

第七条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阶段性移民安置验收范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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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阶段性验收涉及的枢纽工程建设区、导(截)流或下闸蓄水

(含分期蓄水)应考虑的淹没影响区和移民安置区ꎮ 工程竣工移

民安置验收范围包括枢纽工程建设区、水库淹没影响区、移民安置

区等ꎮ

第八条 移民安置验收内容包括:

(一)农村移民安置和生产生活恢复情况ꎮ

(二)城镇迁建情况ꎮ

(三)企事业单位处理情况ꎮ

(四)专项设施(含防护工程)迁(复)建情况ꎮ

(五)集中居民点、城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及地质灾害隐患

的处理情况ꎮ

(六)库底清理情况ꎮ

(七)移民资金管理情况ꎮ

(八)移民档案建设和管理情况ꎮ

(九)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社会稳定情况ꎮ

(十)阶段性移民安置验收提出的问题处理及移民后期扶持

政策和措施的落实情况ꎮ

第九条 移民安置验收条件:

(一)工程导(截)流阶段移民安置验收应具备的条件:

１ခ� 农村搬迁安置人口已搬迁ꎬ城镇移民、行政及企事业单位

已搬迁ꎬ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保障ꎬ城镇基本功能满足阶段性任

务要求ꎻ截流范围内移民安置补偿补助资金兑付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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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ခ� 企事业单位已搬迁ꎬ满足阶段性任务要求ꎮ

３ခ� 专项设施处理(含防护工程)满足阶段性任务要求ꎮ

４ခ� 已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得到妥善处理ꎮ

５ခ� 库底清理任务已完成ꎮ

６ခ� 应归档的文件材料已完成阶段性收集、整理ꎮ

７ခ� 无群体性矛盾和问题ꎬ或对已经和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

题ꎬ有相应的化解措施和稳控预案ꎮ

８ခ� 移民后期扶持工作已按规定开展ꎮ

(二)工程下闸蓄水(含分期蓄水)阶段移民安置验收应具备

的条件:

１ခ� 农村移民已搬迁完毕ꎬ城镇移民、行政及企事业单位搬迁

完毕ꎬ房屋建设基本完成ꎬ基本满足入住条件ꎻ生产安置已按规划

实施ꎻ农村集中居民点ꎬ城镇新址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已按规划实

施ꎬ基本具备使用功能ꎻ蓄水范围内移民安置补偿补助资金兑付到

位ꎮ

２ခ� 企事业单位已完成搬迁ꎬ满足阶段性任务要求ꎮ

３ခ� 专项设施处理(含防护工程)满足阶段性建设任务要求ꎬ专

项设施功能已恢复ꎮ

４ခ� 已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得到妥善处理ꎮ

５ခ� 库底清理任务已完成ꎮ

６ခ� 应归档的文件材料已完成阶段性收集、整理ꎮ

７ခ�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论为可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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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ခ� 工程导(截)阶段移民安置验收提出的问题已处理ꎬ移民后

期扶持工作已按规定开展ꎮ

(三)工程竣工移民安置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ခ� 农村集中居民点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建设、生产安置建设

项目、征用土地复垦任务已完成并通过单项工程验收ꎻ农村移民房

屋建设已完成并入住ꎬ生产安置已落实ꎬ生产生活水平达到规划目

标ꎮ

２ခ� 城镇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已完成并通过单项工程验

收ꎬ房屋建设已完成并交付ꎮ

３ခ� 企事业单位处理已完成ꎬ需要验收的项目已通过主管部门

验收ꎮ

４ခ� 专项设施(含防护工程)处理已完成ꎬ迁(改)建项目已通

过单项工程验收ꎬ防护工程运行维护单位已经明确ꎮ

５ခ� 已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已得到妥善处理ꎮ

６ခ� 移民安置资金已拨付到位ꎬ完成资金结算并通过审计ꎬ移

民安置实施过程中开展的移民资金审计、稽察提出的主要问题已

经整改完成或依法依规处理ꎮ

７ခ� 移民安置档案建设和管理符合要求ꎮ

８ခ� 无群体性矛盾和问题ꎬ或对已经和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

题ꎬ有相应的化解措施和稳控预案ꎮ

９ခ� 工程蓄水阶段移民安置验收提出的问题已处理ꎬ移民后期

扶持政策已落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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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验收组织及程序

第十条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验收分为自验(检)、初验

和终验ꎬ按自验(检)、初验、终验自下而上的顺序组织进行ꎮ 移民

安置工作仅涉及一个县级行政区域的ꎬ移民安置初验可以与自验

(检)合并进行ꎮ

第十一条 县(市、区)、市(州)人民政府组织开展大中型水

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自验(检)、初验ꎬ省级移民管理机构根据省

政府办公厅交办通知主持开展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终验

工作ꎮ

第十二条 移民安置自验(检)和初验开展程序ꎮ

由项目法人向县(市、区)人民政府提交验收申请ꎬ县(市、区)

人民政府组织自验(检)ꎬ并向市(州)人民政府上报初验申请和自

验(检)报告ꎻ市(州)人民政府组织初验通过后ꎬ向省人民政府上

报终验申请并附初验报告等相关资料ꎮ

第十三条 移民安置验收按以下程序开展(自验(检)、初验

可参照执行)ꎮ

(一)成立验收委员会ꎮ 省级移民管理机构收到省政府办公

厅交办通知后ꎬ组织成立验收委员会ꎮ 验收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单

位、副主任委员单位和委员单位组成ꎮ 主任委员单位为省级移民

管理机构ꎬ副主任委员单位为省政府办公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委

财经办)、省能源局、市(州)人民政府ꎬ委员单位为省委政法委(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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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阶段)、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

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林草局、市(州)移民管理机构、项目法人等

组成ꎬ具体由主任委员单位根据验收内容确定ꎮ 技术预验收工作

可由第三方技术咨询审查机构承担并派出专家组ꎬ专家组组长为

验收委员会成员ꎮ

(二)编制验收工作大纲(方案)ꎮ 主任委员单位牵头编制验

收工作大纲(方案)ꎮ 工作大纲(方案)应包括工作依据、验收组

织、验收工作计划、验收范围及任务、验收内容及条件、争议处理方

式等ꎮ

(三)开展技术预验收ꎮ 主任委员单位组织验收委员会及专

家组赴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对移民安置实施情况及移民资金拨付

使用、移民档案建设管理等开展现场检查、审核自验(检)、初验报

告等相关材料ꎬ在此基础上ꎬ形成技术预验收报告ꎮ

(四)召开验收会议ꎮ 主任委员单位主持召开验收会议ꎬ听取

有关各方的工作报告及专家组意见ꎬ形成并通过验收委员会报告ꎮ

验收中发现的问题ꎬ由验收委员会协商处理ꎬ主任委员单位对争议

问题有裁决权ꎮ 验收报告应经三分之二以上的验收委员会单位代

表同意ꎮ 验收委员会各单位代表对验收报告签署意见ꎮ 对验收报

告持不同意见的ꎬ应在验收报告中明确记录ꎮ

验收委员会提出整改要求的ꎬ有关责任单位应限期整改到位ꎬ

并将整改结果及时报主任委员单位ꎮ 经主任委员单位组织现场核

查符合要求的ꎬ印发验收报告ꎬ不符合要求的继续整改ꎮ

—８—



验收不合格的ꎬ待验收条件具备后ꎬ按原程序重新申报验收ꎮ

(五)反馈办理结果ꎮ 主任委员单位向省政府办公厅报送验

收办理结果ꎮ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参加验收的各方应强化廉洁意识、严守廉洁底线ꎬ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ꎬ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和标准进行验收ꎮ 不得滥

用职权ꎬ不得收受贿赂ꎬ不得侵害任何方的合法权益ꎻ坚决杜绝利

益输送ꎬ禁止权钱交易ꎻ严禁以权谋私、优亲厚友ꎬ严禁领导干部违

规插手干预项目验收等行为ꎮ 任何违纪违规行为ꎬ一经查实将严

肃追责问责ꎮ

第十五条 参加验收的代表和专家ꎬ应当按照国、省移民政策

和相关规程规范提交验收资料ꎬ在验收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ꎬ由验收主持单位通报至主管单位ꎻ情节

严重的ꎬ取消其参加验收的资格ꎻ构成犯罪的ꎬ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ꎮ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未明确的ꎬ按有关规定执行ꎻ如国家、省人

民政府颁布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ꎬ按新规定执行ꎮ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水利厅负责解释ꎬ自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印发之日起施行ꎬ有效期为 ５ 年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印发的«四

川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验收管理办法(２０１８ 年修订)»

(川扶贫发〔２０１８〕１５ 号)同时废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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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 主动公开

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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